附件：

煤质和煤炭检验分会缴纳会费回执表

	缴费单位名称
	

	法定代表人姓名
	
	电话（含区号）
	

	联 系 人
	
	电话（含区号）
	

	手    机
	
	邮    编
	

	通讯地址
	

	汇款时间
	
	汇款金额
	

	对我会部分赠阅资料收达情况评价表

	资料名称
	较好
	偶尔短缺
	几乎不见

	煤质与检验信息
	
	
	

	《煤炭加工与综合利用》
	
	
	

	对我会会员服务工作的建议
	

	备  注
	


注：1、没有法人代表的单位，请填写主要负责人姓名。

2、请在汇款同时填写此表，邮寄或传真到我会。如缴费单位名称与所开发票单位名称不一致，请在备注栏内填写清楚。

3、 会费发票寄给经办人收。请汇款同时填报回执表，务必传真到煤质和煤炭检验分会秘书处；传真：（010）6446315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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